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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决定书 
 

 

〔2020〕98号 

─────────────── 

 

 

关于对恒银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 

有关责任人予以通报批评的决定 

 

当事人： 

恒银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A 股证券简称：恒银科技，A

股证券代码：603106； 

江浩然，时任恒银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温  健，时任恒银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王  伟，时任恒银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毛  群，时任恒银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兼审计委

员会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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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明，2020 年 1月 23日，恒银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披露 2019年年度业绩预减公告，预计公司 2019年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

7,255万元到 7,509 万元，预计归属于股东的净利润为 510万元

到 764 万元，同比减少 90%到 94%。业绩预减的主要原因为产品

销售价格下降幅度大于成本下降幅度、销售费用同比增加、计提

资产减值准备约 3,100万元；同时，公司披露称，不存在可能影

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2020 年 3 月 2 日，公司披露业绩预告更正公告，预计公司

2019年度归属于股东的净利润为-3,500万元到-4,300 万元，业

绩由盈转亏，同比减少 144%到 154%。业绩更正的主要原因为对

存货补提 1,900万元减值、销售费用补提减少净利润 1,150万元、

政府补助重分类减少其他收益 1,560万元。对于上述事项，公司

均未在业绩预告中提示不确定性风险。2020 年 4 月 28日，公司

披露的 2019年年度报告显示，2019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3,894万元。 

公司年度业绩是市场和投资者关注的重大事项，公司理应根

据会计准则要求，对当期存货减值计提、销售费用计提和政府补

助分类进行充分、审慎的评估，并采取合理的会计处理，确保业

绩预告的准确性。公司 2019年度业绩预减公告中预计 2019年度

盈利、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 510万元到 764万元，

但实际业绩亏损 3,894万元，实际业绩与预告业绩相比发生盈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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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的重大变化。同时，公司也未在业绩预告中就上述存货减值

计提、销售费用计提和政府补助分类事项的不确定性进行充分风

险提示。此外，公司迟至 3月 2日才发布业绩预告更正公告，更

正公告披露不及时，存在明显滞后。 

公司实际业绩与预告业绩存在较大差异且发生盈亏方向的

重大变化，业绩预告信息披露不准确，也未能及时披露业绩预告

更正公告。上述行为违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

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第 2.1条、第 2.6条、第 11.3.3条等

有关规定。公司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江浩然作为公司主要负责

人、信息披露第一责任人和经营管理的决策人员，时任财务总监

温健作为公司财务负责人，时任董事会秘书王伟作为公司信息披

露事务具体负责人，时任独立董事兼审计委员会召集人毛群作为

公司财务会计事项主要监督人员，未能勤勉尽责，对公司的违规

行为负有责任。上述人员的有关行为违反了《股票上市规则》第

2.2条、第 3.1.4条、第 3.1.5条、第 3.2.2条的规定及其在《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及承诺书》中做出的承诺。 

公司及有关责任人在异议回复中提出了申辩理由。公司提

出：一是公司业绩预告是根据当时可获取信息及经与年审会计师

沟通后，对公司年度业绩进行审慎判断后披露的。此后，会计师

审计现场负责人变更，并对前期业绩预告中的存货跌价准备计

提、销售费用计提和政府补助分类事项提出异议。公司据此对前

期业绩预告进行更正，导致业绩由盈转亏。业绩预告不准确系公

司与审计项目负责人存在分歧所致。公司主观上不存在刻意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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瞒。二是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23日发布业绩预减公告后安排员工

休假，于 2020年 2 月 17日复工。会计师对前期预计的业绩提出

异议后，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日及时发布了业绩预告更正公告，

不存在故意拖延情形。三是公司业绩预告披露日起至业绩预告更

正公告披露日期间，公司股票交易未出现异常波动情形，也未出

现业绩相关市场传闻，未对投资者产生实质性不利影响。责任人

方面，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江浩然、时任董事会秘书王伟提出，

已积极关注业绩预告进展，并持续与会计师沟通；在知悉业绩预

告需更正后，督促公司及时披露业绩预告更正公告，已做到了勤

勉尽责。时任独立董事兼审计委员会召集人毛群还提出，公司披

露业绩预告前，其从专业性及审慎性角度，就可能存在的风险事

项，对公司及相关人员进行了充分提示。 

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本所）认为，上述申辩理由不成

立。 

一是存货减值、销售费用计提、政府补助等可能对公司年度

经营业绩产生重要影响，公司理应在披露业绩预告时，充分、审

慎预计相关会计科目对财务数据的具体影响，采取合理的会计处

理，确保业绩预告的准确性。公司业绩预告披露不准确且未进行

充分风险提示，违规事实清楚。公司所称“未出现异常波动情形

和市场传闻”，不影响违规事实的认定及责任承担。 

二是公司应当根据自身经营情况，采取合理的会计处理，对

年度业绩进行审慎评估，会计师的意见不能代替公司确保业绩预

告准确性的义务。同时，公司理应对相关科目高度关注，并就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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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意见存在分歧导致的不确定性进行充分、明确的风险提

示。但公司在业绩预告中称，不存在影响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

重大不确定因素，并未对上述不确定性及对公司业绩的影响进行

风险提示。公司所称与会计师存在分歧导致业绩预告不准确、主

观上不存在刻意隐瞒的异议理由，不能成为减免违规责任的合理

理由。 

三是公司披露业绩预告更正公告是其法定义务，且更正公告

迟至 2020 年 3 月 2 日才披露，距公司披露业绩预告已超过 1 个

月，不满足及时性的要求，也未起到减轻违规行为不良影响的实

际效果，相关申辩理由不能成立。 

四是有关责任人所称积极关注进展、持续沟通、事后督促及

时披露等，均为其事后应当履行的职责，也未起到减轻违规行为

不良影响的实际效果，不能构成从轻、减轻纪律处分的情形。时

任独立董事兼审计委员会召集人毛群所称已在业绩预告披露前

就相关风险事项进行了充分提示，但未提供有效证据材料予以证

明，对相关申辩理由不予采纳。 

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7.2

条、第 17.3条、第 17.4条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

措施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本所做出如下纪律处分决定：对恒

银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江浩然、时任财

务总监温健、时任董事会秘书王伟、时任独立董事兼审计委员会

召集人毛群予以通报批评。 

对于上述纪律处分，本所将通报中国证监会，并记入上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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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诚信档案。 

公司应当引以为戒，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股票上市规则》

的规定，规范运作，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应当履行忠实、勤勉义务，促使公司规范运作，并保证

公司及时、公平、真实、准确和完整地披露所有重大信息。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